


	






江苏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助学专业
学校、家长、学生三方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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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助学专业 学校、家长、学生三方协议书


学校：                                             


学生：                                             


家长：                                              


根据《关于主考学校开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助学专业助学工作的意见》（苏 教考〔2005〕3 号）、《江苏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自办助学专业校外助学点管理办 法》等文件精神，为进一步加强对在籍助学点学生接读自学考试助学专业工作的 管理，为维护家长、学生的合法权益，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强化学生法纪观念、 责任意识和自律意识，加强管理，创建和谐校园，特制定《江苏省高等教育自学 考试助学专业学校、学生、家长三方协议书》，由学校与学生、家长三方签订后 共同执行。


第一条   学校在学生教育管理中依法行使下列权利
1.按规定组织生源；
2.组织实施教育教学活动；
3.对学生进行学籍管理，实施表彰、奖励或处分；
4.拒绝任何组织和个人对教育教学活动的非法干涉；
5.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二条   学校在学生教育管理中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1.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执行国家教育教学标准，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2.依法治校，健全和完善管理制度，规范管理行为；
3.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维护校园正常秩序，保障学生的正常学习和生活；
4.建立和完善学生参与民主管理的组织形式，支持和保障学生依法参与学校民主管理；
5.提倡并支持学生及学生团体开展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学术、科技、艺术、文娱、 体育等活动；
6.鼓励、支持和指导学生参加社会实践、社会服务和开展勤工助学活动，并根据实际情况给予必要的帮助；
7.以适当方式为学生及其家长了解学生学业成绩及其他有关情况提供便利；
8.遵照国家有关规定收取费用并公开收费项目；
9.依法接受监督。


第三条   学生在校期间依法享有下列权利
1 .知晓自学考试助学专业的性质、学生管理、收费标准、教学与考试管理要求；
2 .参加教育教学计划安排的各项活动，使用学校提供的教育教学资源；
3 .参加社会服务、勤工助学，组织、参加学生团体及文娱体育等活动；
4 .符合规定条件者可向主考学校申请相应的学历证书、学位证书；
5 .对在校内受到的处分或者处理有异议，向学校提出申诉；对学校教职员工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
6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四条   学生在校期间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1.遵守宪法、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2 .遵守学校各项管理制度；
3 .努力学习，完成学校规定学业；
4 .严格遵守自学考试的考场纪律；
5 .按规定缴纳助学专业学费及有关费用；
6 .遵守公民道德规范和学生行为规范，尊敬师长，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
7.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五条   家长依法享有的权利
1.知晓自学考试助学专业的性质、学生管理、收费标准、教学与考试管理要求；
2.享有学生在校表现、学习状况及考试成绩等信息的知情权；
3.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六条   家长应当履行的义务
1.督促学生努力学习，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2.主动积极与学校联系，了解学生在校表现、学习状况及考试成绩等情况；
3.告知学校关于学生思想品德、学习、生活、身体及在家表现等信息。
第七条   未尽事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 育法》、《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教育部第 12 号令）等相关法律、法规、文件 的规定和要求处理。
第八条   本协议适用于举办自学考试助学专业的助学点学校和接受自学考试助 学专业教育的学生及家长。
第九条   本协议一式三份，签字方各执一份。
第十条   本协议自三方签字之日起生效。



学校（盖章）：              学生（签字）：            家长（签字）：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家庭住址：

年     月     日

南通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学生入学协议书
 
一、学生在学期间，必须遵守国家法规法纪和学校一切规章制度。
二、学生在学期间，应团结同学，尊敬师长，坚持精神文明。 
三、学生在学期间必须按学校规定缴纳培养费用。
四、学费等费用一经缴纳，无论何种原因自行退学，原则上不予退费。 
五、学生在学期间，必须按时出勤，刻苦学习，努力完成学业。 
六、学生在学期间，生活费、医疗费自理。
七、学生在学期间，一切民事、刑事责任自负。
八、学生在学期间，因健康等原因不能坚持学习，应自动退学。
九、学生在学期间，不能及时纠正学习行为偏差且学年度累计取得的学分数不足教学计划规定数的50%，给予学业预警。
十、学生在学期间，有以下情节，取消在校学习资格:
1.扰乱正常教学秩序和公共秩序，包括擅自张贴大字报，私自集会游行，参加非法组织，出版非法出版物等。
2.违反国家法律、法令、法规，受到公安司法部门处罚。
3.偷窃，诈骗，故意损坏国家、集体、他人财物。
4.聚众赌博、打架、斗殴，持械伤人。
5.散布迷信和淫秽言论或物品，生活作风败坏。
6.酗酒滋事，非法经商不听劝阻。
7.违反规定引起火灾造成物资设备损失。
8.旷课与考试作弊经教育不改。
9.严重违反校规校纪，造成恶劣影响。
十一、学业期满各科成绩合格，所在院(系、部)思想鉴定合格，由我校和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合署颁发毕业证书。
 
以上规定，学生本人及家长已经了解，并保证遵照执行。
 
[bookmark: _GoBack]学生签字:                                      学生家长或担保人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